
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保证金缴存管理工作的通知

皖国土资〔2012〕212号

文件安 徽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安 徽 省 财 政 厅

各市、县国土资源局、财政局：

我省从2008年起，建立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以

下简称“保证金”）制度，明确了采矿权人应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治理责任和义务。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省保

证金缴存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 2011 年，省国土资源

厅、省财政厅下发《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缴存使

用补充规定》（皖国土资〔2011〕356号文，以下简称《补充规定》）以

来，加大了保证金缴存和使用力度，保证金缴存覆盖面扩大、缴存

数额大幅提高。截止今年6月底，全省已累计缴存保证金18.2亿

元，其中省厅管理的矿山企业缴存 10.6亿，市（县）管理的矿山企

业缴存 7.6亿。保证金制度的建立，提高了矿山企业保护地质环

境的责任意识，保障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资金。但是，目前仍有



部分矿山企业未能按期或未足额缴存保证金，尤其是小型矿山企

业保证金缴存率较低。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保证金缴存管理工

作，根据《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条例》、《国土资源部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规定》、《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管理办

法》和《补充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广泛宣传。我省是矿产资源大省，矿产资源开

发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也造成地质环境的破

坏。实施保证金制度是建设生态强省，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

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有效措施。各市、县国土资源局、财政局要

充分认识保证金缴存工作的重要性，广泛、深入宣传保证金制度

的意义，切实提高矿山企业保护环境、自觉执行保证金制度的

意识。

二、加强保证金缴存管理。各市、县国土资源局、财政局要将

保证金缴存作为矿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抓实。保

证金缴存要覆盖所有矿山，杜绝新的矿山地质环境欠账，要建立

保证金缴存使用台账和矿山企业保证金缴存信誉档案，督促矿山

企业签订并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缴存承诺书》。

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要对归口本级管理且未缴存保证金的矿山企

业下达保证金催缴通知书，责令限期缴存，对逾期仍未缴存保证

金的，按照《补充规定》，下达保证金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

决定书，并督促矿山企业向政府非税收入汇缴结算专户交纳

罚款。

三、建立保证金缴存通报制度。各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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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每季度通报一次保证金缴存情况，对按期、足额缴存保证金的

矿山企业通报表扬，对不及时缴存或者未足额缴存保证金的矿山

企业通报批评，并不予受理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绿色矿山等项目

的申报。

四、将保证金缴存情况纳入采矿权延续、变更申请材料。各

级国土资源行政审批受理窗口在受理采矿权延续、变更申请时，

应审查其保证金缴存相关材料。具体包括：保证金缴存通知书、

保证金缴存承诺书、保证金计算表、保证金缴存登记卡片（国土资

源行政主管部门签章）、保证金缴存银行凭证（复印件）等。对保

证金缴存材料不齐全的，各级国土资源行政审批受理窗口不予受

理采矿权延续、变更申请。

五、将保证金缴存记录纳入采矿许可证年检内容。各级国土

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采矿活动年度检查时，应检查其保证金缴存

记录，对未按规定缴存保证金的，负责年度检查机关不予通过其

采矿活动年度检查报告。

六、加大保证金使用和返还力度。各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

门要鼓励矿山企业积极使用保证金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并依

法、依规及时返还保证金本金及利息，发挥保证金在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中的促进作用。

七、建立保证金使用应急通道。对于因采矿活动威胁当地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需要进行村庄应急搬迁安置的，由县级以

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采矿权人限期搬迁转移安置危险

区群众，消除灾害隐患，采矿权人可以按照《补充规定》第四条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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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提取保证金用于群众搬迁转移安置。采矿权人在规定期限内

未搬迁安置群众的，由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

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及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并可以会同

同级财政行政主管部门，先期使用该矿权人缴存的保证金对危险

区群众进行应急避险搬迁安置，待应急避险搬迁安置工程结束

后，按照责任核算资金，多退少补先期使用的保证金。保证金在

上级国土资源、财政行政主管部门缴存的，由县级以上国土资源

行政主管部门会财政行政主管部门向上级国土资源、财政行政主

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上级国土资源、财政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后可先期使用保证金。

附件一：安徽省未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行政处

罚告知书（格式）

附件二：安徽省未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行政处

罚决定书（格式）

二○一二年七月十六日

—— 4



附件一：

安徽省未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行政处罚告知书（格式）

编号：

（采矿权人）：

你公司所属 矿（采矿许可证号： ）

未（按期足额）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违反《安徽省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国土资源部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规定》第十八条、十九条的规定和《安徽省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管理办法》。依据《国土资源部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规定》第三十二条，《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管

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我厅（局）于 年 月 日向你公司发

出《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催缴通知书》（编号：

），要求你公司于 年 月 日前办理保证金缴存手

续。截止 年 月 日，你公司仍未（足额）缴存保证金，现决

定对你公司的违法行为罚款 万元（大写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你公司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可

在接到本告知书十日内，向我厅（局）提出，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

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特此告知。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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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安徽省未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行政处罚决定书（格式）

编号：

（采矿权人）：

你公司所属 矿（采矿许可证号： ）

未（按期足额）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违反《安徽省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国土资源部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规定》第十八条、十九条的规定和《安徽省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管理办法》。依据《国土资源部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规定》第三十二条，《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管

理办法》第二十条，我厅（局）于 年 月 日向你公司发出《安

徽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行政处罚告知书》（编号：

）。截止 年 月 日，你公司未向我厅（局）提出

陈述、申辩和听证（或你公司的陈述、申辩和听证未被采纳），现决

定对你公司的违法行为罚款 万元（大写 ）。请

你公司于 年 月 日前，向 省（市、县）政府非税收入汇

缴结算账户交纳罚款 万元（大写 ）。逾期不

交纳，我厅（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若你公司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 10日内向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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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特此决定。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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